市住建局关于分解我市2022年装配式建筑目标任务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局机关相关科室、二级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国家和省、市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提升建造水平的相关文件精神，加大推广应用力度，现就全市2022年装配式建筑目标任务分解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一）全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不小于150万平方米，力争达到200万平方米。各县（市、区）住建部门要严格落实《市政府关于印发黄冈市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黄政规〔2019〕5号）要求，确保新开工装配式面积的目标任务（见附件）的完成。
（二）试点推进装配式建筑工程示范。具备条件的地区带头实施装配式项目示范，黄州区、团风县、红安县、麻城市、武穴市等5个县（市、区）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不得少于1个。
二、重点工作
（一）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各级住建部门要加强与发改部门联系，在项目立项报告和可研报告中明确是否落实装配式建筑要求依据政策规定进行审查，有示范建设任务的县市区应在立项的装配式项目中，明确示范工程进行审批。要加强与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联系，对规划部门来函中严格按照黄政规〔2019〕5号要求，提出“装配式建筑及其比例”。（责任单位：局建管科，各县（市、区）住建局）
（二）严格施工审批管理。严格把握装配式施工图审查环节，按照规定对装配式建筑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符合设计文件落实装配式建筑装配率的有关要求，在《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备注中注明为“装配式建筑”，并依据施工图设计审查结论办理施工许可，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备注中注明为“装配式建筑”。（责任单位：局标准科、审批科，各县（市、区）住建局）
（三）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落实参建各方质量行为，强化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管控，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质量管理规定，全面提升我市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水平，及时组织对装配式建筑的验收工作。加强装配式建筑部品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定期和不定期开展质量抽查。（责任单位：市质监站、市安全站，各县（市、区）住建局）
（四）加快推广应用。加大对装配式建筑的宣传和交流，组织示范项目的申报，强化示范引领作用。引导装配式建筑采用工程总承包（EPC）模式，推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加快我市装配建造、智能建造的步伐。（责任单位：局建管科、标准科、审批科，市质监站、市安全站，各县（市、区）住建局）
（五）加强信息报送。严格落实装配式建筑信息双月统计报送机制，形成全市装配式建筑推进工作全过程记录。适时报送本地工作进展和特色亮点，大力宣传本地创新举措，及时反映工作情况，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联系人：市住建局建管科江若；邮箱：5561791@qq.com；联系电话：0713-8355756。
附件：2022年全市发展装配式建筑目标任务分解表
黄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2月25日
2022年全市发展装配式建筑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地区
	年度任务（万㎡）

	1
	黄冈市区
	44

	2
	团风县
	22

	3
	红安县
	22

	4
	麻城市
	22

	5
	浠水县
	15

	6
	罗田县
	10

	7
	英山县
	10

	8
	蕲春县
	18

	9
	武穴市
	22

	10
	黄梅县
	15

	合计
	
	200

	要求
	1、坚持和落实好双月报制度，完善台账。
2、要把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应用装配式建造方式的项目悉数统计上报。
3、搞好装配式建筑市场拓展、应用扩面工作，推进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发展。



